
2005年第 59號號外公告 太平紳士條例 (第 510章)

現公布署理行政長官業已依據《太平紳士條例》第 3(1)(a)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下列人士為太平
紳士，由 2005年 7月 1日起生效：

陳祖貽醫生
陳光為先生
陳猷烽先生
鄭定寧先生
張景文先生
趙德麟博士
周碧英女士
嘉廉明先生
傅小慧女士
賴筱韞女士
賴應虒先生
李藹倫女士
李𧨎康醫生
李麗儀女士
梁熾輝先生
梁滿堂先生
梁耀發先生
梁汝強先生
盧傅偉先生
勞月儀女士
雷潔玉女士
麥靖宇先生
聶世蘭女士
蕭永如先生
蕭權生先生
王福義博士
黃麗芬女士
任慧芬女士
葉麗清女士


